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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债权代理人”）编制本报告

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子湖实业”、

“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的《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财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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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债券概要 

一、发行人名称 

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核准情况 

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注册（发改企业债券

[2022]188 号），公开发行不超过 12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发行人分两期

发行，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发行 2022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2 天子湖 01”），发行规模 7 亿元；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发行 2023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3

天子湖 01”），发行规模 5 亿元。 

三、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2 天子湖 01” 

1、发行人：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22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22 天子湖 01(银行间债券市场)、22 浙天 01(上海证券交易所) 

4、债券代码：2280461.IB(银行间债券市场)、184617.SH(上海证券交易所) 

5、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6、发行总额：7.00 亿元人民币 

7、债券余额：7.00 亿元人民币 

8、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为 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3.95%。 

9、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同时设置本金提前

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 年末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 20%、20%的比例

偿还债券本金，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自债券存续期第 5 年至第 7 年，发行

人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的 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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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还本年度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

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0、债券上市时间： 

发行首日：2022 年 11 月 1 日 

上市交易日：2022 年 11 月 4 日（银行间债券市场）、2022 年 11 月 10 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 

11、主承销商：主承销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担保方式：由浙江安吉两山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AA+）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2022 年 5 月 24 日，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 

14、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胡佳文 

联系地址：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镇五福村  

电话：0572-5669307 

1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23 天子湖 01” 

1、发行人：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23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23 天子湖 01(银行间债券市场)、23 浙天 01(上海证券交易所) 

4、债券代码：2380084.IB(银行间债券市场)、184745.SH(上海证券交易所) 

5、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6、发行总额：5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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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债券余额：5 亿元人民币 

8、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为 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5.00%。 

9、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同时设置本金提前

偿还条款，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自债券存续期第 3 年至第 7 年，发行人分

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的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

本金，提前还本年度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

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

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0、债券上市时间： 

发行首日：2023 年 3 月 23 日 

上市交易日：2023 年 3 月 28 日（银行间债券市场）、2023 年 4 月 6 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 

11、主承销商：主承销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担保方式：由浙江安吉两山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AA+）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2023 年 2 月 21 日，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 

14、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胡佳文 

联系地址：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镇五福村  

电话：0572-5669307 

1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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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佳文 

成立时间：2004 年 6 月 2 日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镇五福村 

邮政编码：313309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胡佳文 

联系电话：0572-5669307 

传真：0572-566930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3762532871T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控股公司服务；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土地整治服务；

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监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发行人作为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重要的综合性开发运营实体，主要承担了区

域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膨润土矿产开采销售等业务。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主

要由工程代建收入、膨润土开采及销售收入、物业收入等构成。截至本报告出具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浙江安吉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安吉县财

政局。 

二、发行人 2023 年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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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营业务涉及工程代建业务、膨润土开采及销售业务和停车位收费业

务。最近两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工程代建收入 5.17 94.05 5.53 94.36 

膨润土开采及销售收入 0.15 2.67 0.15 2.62 

停车费收入 0.18 3.28 0.18 3.02 

合计 5.49 100.00 5.86 100.00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较 2022 年有所降低，主要系 2023 年代建业务

达到可结算状态的项目较上年有所减少所致。 

三、发行人 2023 年主要财务数据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

合并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以及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审计报告。本部分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出自上述审计报告。 

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 1,438,349.43 1,330,632.61 

非流动资产合计 329,456.50 303,804.31 

资产总计 1,767,805.92 1,634,436.92 

流动负债合计 360,029.92 296,108.17 

非流动负债合计 645,358.54 613,748.08 

负债合计 1,005,388.46 909,856.25 

所有者权益 762,417.47 724,580.6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1,767,805.92 1,634,436.92 

发行人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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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54,919.67 58,554.75 

营业成本 49,641.48 53,012.63 

管理费用 664.07 785.01 

营业利润 12,249.17 10,268.59 

利润总额 12,122.83 10,208.35 

净利润 13,037.79 9,571.00 

发行人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167.34 -93,325.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80.20 -9,611.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710.00 131,364.9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33,630.99 53,368.5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737.54 28,428.01 

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 年末/2023 年度 2022 年末/2022 年度 

流动比率 4.00 4.49 

速动比率 0.77 0.85 

资产负债率（%） 56.87 55.67 

EBITDA 利息倍数 0.31 0.49 

注：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EBITDA 利息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资本化利息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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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1、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计 1,767,805.92 万元，所有者权益

762,417.47 万元，较 2022 年末小幅增长。总体来说，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处于

正常水平，偿付风险较低。 

2、盈利能力分析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54,919.67 万元，营业成本为 49,641.48 万元，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较 2022 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代建业务达到可结算状态的

项目较上年有所减少所致。2023 年度，发行人净利润为 13,037.79 万元，盈利水

平较 2022 年有所提高。 

3、现金流量分析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9,167.34 万元，较 2022

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 2023 年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而支付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2023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280.20 万元，较 2022

年度净流出有所增加，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增加所致。 

2023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1,710.00 万元，较 2022

年度有所增加，主要系 2023 年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和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4、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 2023 年末流动比率较 2022 年末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速动比率

较 2022 年末下降，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开展，项目资金持续投入，发行人对资

金的需求增加，本期末有息负债增幅较大。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56.87%，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但保持在行业的平均水平，发行人长期偿债能力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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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发行人保持了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和财务费用控

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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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22 天子湖 01”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1、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 

根据《2022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7.00 亿元，其中 5.25 亿元用于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智

造产业园中园建设项目，1.7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债券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支付凭证等，截至 2023 年末，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其中 5.25 亿元用于长三角

（湖州）产业合作区智造产业园中园建设项目，1.7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2、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通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对募集资金使用专户进行监管，

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投入有关用途，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本期

债券本息的情况。 

二、“23 天子湖 01”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1、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 

根据《2023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5.00 亿元，其中 3.75 亿元用于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智

造产业园中园建设项目，1.2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债券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支付凭证等，截至 2023 年末，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 4.96 亿元，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其中 3.71 亿元用于长

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智造产业园中园建设项目，1.2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

资金。 

2、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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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和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对募集资金使用专户进行监管，募集资

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投入有关用途，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本期债券本

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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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化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变化情况 

浙江安吉两山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22 天子湖 01”和“23 天子湖 01”

的担保人。 

报告期内，内外部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化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较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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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22 天子湖 01”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1 月 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按期兑付了本期债券当期利息。 

二、“23 天子湖 01”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3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3 月 24 日按期兑付了本期债券当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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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16 
 

第八节 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22 天子湖 01”和“23 天子湖 01”的债权代理人，

能够按照有关规定及《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约定对发行人

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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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运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二、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

措施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本次债券发行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变

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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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之 2023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债权代理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